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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
(下稱 "《強積金條例》")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A)(下稱 "《規

例》 ")，藉以  ⎯⎯  
(a) 提高僱主沒有遵守《強積金條例》第 7

或 7A(8)條的規定的罰則； 

(b) 就僱主即使在有關僱員並非註冊計劃成

員時仍有責任支付供款及相關事宜訂定

條文；  
(c) 在《規例》中加入新的第 IVA 部，對核

准受託人的間接控權人及大股東的核准

以及對核准受託人的高級人員的委任作

出規範；及  
(d) 使參與僱主在給予僱員的供款紀錄中提

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這一行為成為

罪行。 

 
2. 意見  (a) 擬議修訂主要屬技術性修訂。  

(b) 核准受託人將有責任查核僱主作出的供款

是否正確，以及要求僱主糾正任何差異。

 
3.  公眾諮詢  強積金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及強積金計劃諮詢

委員會已全面審議有關立法建議，並表示支

持。當局已將有關建議通知勞工顧問委員會。

 
4.  諮詢立法會事務

委員會  
當局已於 2007年 11月 8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建議。  
 

5.  結論  
 

視乎議員對是否需要研究條例草案在政策及草

擬方面的事宜有何意見，本部會在收到政府當

局就草擬問題作出的回應後，提交進一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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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下稱 "《強積

金條例》")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A)(下
稱 "《規例》 ")，藉以  ⎯⎯  
 

(a) 提高僱主沒有遵守《強積金條例》第 7或 7A(8)條的規定

的罰則； 

(b) 就僱主即使在有關僱員並非註冊計劃成員時仍有責任向

強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支付供款及相關事宜

訂定條文；  
(c) 在《規例》中加入新的第 IVA部，對核准受託人的間接控

權人及大股東的核准以及對核准受託人的高級人員的委

任作出規範；及 

(d) 使參與僱主在給予僱員的供款紀錄中提供虛假或具誤導

性的資料這一行為成為罪行。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 參 閱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於 2007 年 12 月 27 日 發 出 的

FSB CRG4/51C(2007)號文件。  
 
 
首讀日期 

 
3.  2008年 1月 9日。  
 
 
意見 

 
4.  《強積金條例》只要求僱主安排僱員成為註冊計劃的成員 (下
稱 "計劃成員 ")及向該計劃作出供款。僱主如沒有為有關僱員辦理登記

成為計劃成員，便無須負起供款責任。《強積金條例》並無載明僱主

有責任由強積金計劃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就有關僱員向強積金計劃支付

供款。政府當局現時藉規定僱主有責任就有關僱員並非計劃成員的期

間，向管理局支付供款，以解決這問題。這項責任亦會追溯至強積金

計劃開始實施的日期，即 2000年 12月 1日 (草案第 5條  ⎯⎯  擬議第 7AA
及 7AE條 )。管理局隨後會把從僱主收取的供款支付予適當的核准受託

人，以便將款項記入有關僱員的貸方帳目內 (草案第 5條  ⎯⎯  擬議第

7AC條 )。《規例》的修訂 (包括新徵收的罰款 )是因應這些新增條文而

作出的相應修訂 (草案第 17、 22及 24條 )。  
 
5.  擬議修訂亦規定核准受託人 (即管理註冊計劃的人或法團 )有
責任查核僱主根據擬議第 7AC條支付的供款在算術上是否正確，以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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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動要求僱主糾正當中的任何差異 (草案第 5條  ⎯⎯  擬議第 7AD
條 )。核准受託人有多大責任採取行動，則有欠清晰。核准受託人是否

必須對拖欠供款的僱主展開法律程序，以及在有需要時是否必須跟進

有關事宜，直至該僱主破產或清盤為止？若無法向犯錯的僱主討回有

關的額外費用，該等費用將由誰承擔，這點亦欠清晰。 

 
6.  有關修訂亦提高沒有支付供款、沒有為僱員辦理強積金登記

及僱主沒有轉交已從工資扣除的款項作為僱員強制性供款的最高刑罰

(草案第 3及 11條 )：⎯⎯  
 

罪行  現時的  
最高刑罰  

建議的修訂  新訂的  
最高刑罰  

沒 有 為 僱 員

辦 理 強 積 金

登記  

第 6 級 罰 款 (100,000
元 )及監禁 6個月  

擬議第  
43B(1)條  

罰 款 350,000 元

及監禁 3年  

沒 有 支 付 已

扣 除 的 僱 員

供款  

第 6 級 罰 款 (100,000
元 )及監禁 6個月，其

後 每 次 定 罪 則 罰 款

200,000元 及 監 禁 12
個月  

擬議第

43B(1C)(a)條
罰 款 450,000 元

及監禁 4年  

沒 有 支 付 僱

主供款  
同上  擬議第

43B(1C)(b)條
罰 款 350,000 元

及監禁 3年  
 
7.  擬議第 43F條 (草案第 33條 )訂立新的罪行，訂明僱主在給予僱

員的任何供款紀錄中，提供該僱主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

資料，或罔顧實情地提供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即屬違

法。如屬首次定罪，刑罰為第 6級罰款 (100,000元 )及監禁 6個月，其後

每次定罪，則為罰款 200,000元及監禁 2年。  
 
8.  條例草案亦會擴大管理局對屬公司的核准受託人的監管權

力。《強積金條例》第 46(1A)條現予修訂，加入第 (sa)段，使管理局可

就屬公司的核准受託人訂立規例，作出關乎下述事宜的規定：該等受

託人的董事局及委員會的組成；該等受託人的控權人的改變或擬作出

的改變；及管理局反對現有控權人繼續當該等受託人的控權人 (草案第

29條 )。詳細的規例載列於建議在《規例》中增訂的第 IVA部 (草案第 31
條 )。基本的原則是，任何人必須事先取得管理局同意，方可成為間接

控權人或大股東，或獲委任為核准受託人的高級人員。該等條文與《證

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所載的類似的條文大致相若，但適當人選的

準則卻似乎未被完全採納。條例草案亦就不遵守該等新條文的行為施

加罰款 (草案第 32條 )。  
 
 
公眾諮詢  
 
9.  據政府當局表示，強積金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及強積金計劃

諮詢委員會已全面審議有關立法建議，並表示支持。當局亦已將有關

建議通知勞工顧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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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0.  財經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 11月 8日會議上聽取了有關立法建

議的簡介。委員支持擬議修訂，作為進一步加強強積金制度的執法工

作的措施。他們亦就下述事宜表達意見：針對沒有為僱員辦理強積金

登記的行為判處的適當罰則；法例需要訂明管理局會在何情況下撤銷

就核准受託人的現有控權人或間接控權人給予的同意；及部分改善建

議是否亦應具有追溯效力，從而為僱員提供更佳保障。  
 
 
結論 

 

11.  條例草案所載的條文主要屬技術性條文。法律事務部已指出

多項草擬問題，並已要求政府當局予以處理。視乎議員對是否需要研

究條例草案在政策及草擬方面的事宜有何意見，本部會在收到政府當

局就所提問題作出的回應後，提交進一步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顧建華  
2008年 1月 7日  


